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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修改食品安全法：把公益诉讼制应引入食品安全领域

记者 朱 磊

2013-08-12 15:22:00   来源：2013-8-12 《法制日报》 

   

  “地沟油”、“染色馒头”、“苏丹红鸭蛋”……近年来,这些问题食品屡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吃什么才安全”俨然已

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为了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国于2009年2月出台了食品安全法。然而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修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呼声

不断。据悉,目前,食品安全法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法律的修改应该如何有效应对食品安全需要?近日,《法制日报》记

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俊海。 

  保障食品安全需要完备法律  

  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监管、风险监测和评估、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如今,4年时间过去了,随着食品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这部法律的修订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 

  今年6月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讨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副局长刘佩智在会上指出,实现食品安全长治久安,必须建立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修订食品安全法既是适应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重大调整和破解执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强化监管工作的重要途径。 

  刘俊海表示,食品安全法在要求食品企业诚信经营、要求行业协会严格自律、鼓励公众理性消费、鼓励社会监督的同时,将创

新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加大政府行政权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作为该法的重中之重。食品安全法对于提高食品安全标准、规范商家

的经营行为、明确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实现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逐渐好转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食品安全法,我国的食品

安全状况会比现在糟得多。”刘俊海说。 

  但刘俊海也坦率地指出,这部法律在一些制度设计上较为原则,可操作性较差。 

  谈到当前食品安全现状时,刘俊海忧虑地表示,食品行业的失信行为和食品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消费信心依然低迷。 

  “食品安全法是关系到民生和法治两大主题的重要法律,食品安全法治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刘俊海说。 

  铸造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漏洞。 

  刘俊海表示,为彻底打破“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恶性循环,食品安全法坚持和完善“多龙治水、分段监管”

的多元监管体制,厘清了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与监管分工相比,监管合作更具挑战性与艰巨性。为保持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动态

性与开发性,食品安全法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作出调整。遗憾的是,目前食品监管机构之间、地区



之间仍存在监管缝隙和监管漏洞,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的问题食品企业公然推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懈怠监管态度和地

方保护主义。因此,加强行政监管的重点是消弭监管空隙、铸造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 

  “建议在修订食品安全法时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的相关内容上升为法律,构筑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为龙头、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商家严格自律、社会积极监督、消费者理性消费的协同共治体系,建立信息共享、快捷高效、

监管联动、无缝对接、全方位、全天候、覆盖各种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新型合作监管机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作为监管中枢,要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协调和督导职责。要建立互联互通的全国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网络。为根治地方保护

主义,建议抛弃GDP万能的政绩考核制度,把食品安全监管实绩纳入政绩考核权重,建立一票否决制；建议对全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实行垂直管理。”刘俊海说。 

  制定实施严格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是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措施之一。食品安全法规定,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

科学合理、安全可靠。 

  刘俊海认为,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与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制定并且实施严格的食

品安全标准是真正实现食品安全源头治理、防患于未然的前提条件。 

  在刘俊海看来,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时应充分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充分尊重广大消费者对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目前的食品安全标准主要反映了监管部门和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意见,而对消费者意见很少听取。建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

评委员会审查标准时举行专题听证会,认真听取消费者代表的意见,坚决维护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充分论证标

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刘俊海说。 

  此外,刘俊海建议鼓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行业协会制定比

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更严格的行业标准。 

  进一步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 

  在分析食品安全事件为何频发时,刘俊海说,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症结在于:商家的失信收益

高于失信成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因此,对违法者既要追究民事责任,也要追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

任最为根本。 

  刘俊海说,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严厉制裁失信者、充分补偿受害者、慷慨奖励维权者、有效教育社会公众的四大功能,是惩恶

扬善、鼓励诚信、制裁失信的有效制度。为大幅提升经营者的失信成本和消费者的维权收益,刘俊海建议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扩

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与此同时,刘俊海提出,为大幅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收益、降低失信收益、提升失信成本,建议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将公益

诉讼制度引入食品安全领域,授权消费者协会对大规模食品侵权商家提起公益诉讼。 

  针对消费者与商家间的信息占有不对称,消费者维权时经常面临举证难、鉴定难的困惑,为适度减轻消费者举证负担,避免其

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受不利后果,刘俊海建议对食品经营者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政策。他认为,倘若占有信息多的商家都无力证明自

己的食品没有安全缺陷,占有信息少的消费者更无力证明自己购买的食品存在缺陷。由于消费者维权难的核心是举证难,举证责任

倒置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维权的成功概率,实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实质平等。 

  “食品安全法修改的目标是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体系、行政监管体系、司法救济体系、商人自

律体系、行业监管体系、社会监督体系与消费维权教育体系。”刘俊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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